
附件 1

银川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责任清单
序

号
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 备注

1 对因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导致未能及时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市纪委监委

2 组织、协调各类新闻媒体做好重污染天气预防宣传、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等工作；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及时、准确、客观发布信息。
市委宣传部

3 监测研判重污染天气相关网络舆情和舆论引导，依法处置网上负面信息。 市委网信办

4 配合有关部门对重点排污企业限产限排等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督导供电企业做好电力运行保障工作；做

好应急状态下居民及民生等能源保障有关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5 制定并组织实施教育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组织开展相关应急知识教育培训。 市教育局

6 加强涉气企业分类管控，督导落实停限产、错峰生产措施。
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7 制定并组织实施公安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制定出台并组织实施在应急响应状态下机动车临时

限行、禁行等应急响应措施，对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市公安局

8 负责重污染天气日常应急管理、应急预警预报、应急监测、应急准备、应急演练、物资储备、队伍建设

及人员培训等工作经费保障，并做好经费使用的监督检查工作。
市财政局

9

应对重污染天气地理信息保障工作；加强非煤矿山扬尘防控的监管，开展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

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及采矿区扬尘污染整治等工作；督促并落实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

发利用，建立健全源头保护和全过程修复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指导督促各地制定并落实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露天开采）扬尘综合防治实施方案。

市自然资源局



10

负责银川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协助督导各成员单位落实职责，组织开展重污染天

气应对工作；负责会同市气象局开展重污染天气预警预报工作，建立预警预报会商机制；制定出台重污

染天气预警状态下企业减产限产名单，并明确企业在不同应急响应状态下分别对应的减产量；负责提请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负责在重污染天气预警状态下联合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业农村局、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对重点排污企业减产、

限产情况以及各类大气超标排放、露天焚烧等违法行为开展执法检查工作；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重点行

业绩效分级减排工作落实，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并动态更新

市生态环境局

11 制定并组织实施重污染天气建筑工地扬尘控制方案；组织开展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工作，监督落实建

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要求，执行建筑工地扬尘防控应急响应措施

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12
制定并组织实施交通运输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加强本行业扬尘污染防控，指导督促各地制定

并落实交通运输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指导重污染天气公共交通运力保障应急预案工作；配合

生态环境部门对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指导督促公交企业提供公共交通运输保障

市交通运输局

13 落实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推进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做好秸秆禁烧监督管理 市农业农村局

14
落实并督促各县（市）区有关部门，在重污染天气，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全市加油站做好油气回收治理，

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染排放，确保污染物排放达标的督查检查，加大对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运行情况检

查频次，确保装置正常运行

市商务局

15
制定并组织实施卫生健康系统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组织协调和指导督促各地做好重污染天气引发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组织医疗救治；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健康防范指导，组织开展环境与健康宣传

教育，普及科学健康防护知识；负责重污染天气相关疾病的研究、宣传、预防、监测和救治工作

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

16
负责建立健全应急物资调拨制度,在应对重污染天气时统一调度；督促行业主管部门落实排污企业临时

停产、限产时的安全管控措施；组织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重污染天气相关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加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布点管控

市应急管理局



17 负责煤炭质量检验工作，加大抽测抽检频次，对超标煤炭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18 对垃圾焚烧违法行为进行执法检查，组织指导各县（市）区综合执法监督局对机动车抛洒滴漏、露天焚

烧、露天烧烤、工地扬尘、秸秆焚烧、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市综合执法

监督局

19 监督指导辖区政府加强道路扬尘防控，配合环卫机械设备开展喷雾降尘，清洁环境卫生 市市政管理局

20 及时提供重污染天气气象信息，拟定气象干预应对措施；制定完善重污染天气气象监测预警专项实施方

案，建立完善重污染天气预测预警会商机制，联合有关部门做好重污染天气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发布工作
市气象局

21

出台实施并定期完善属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组织各职能部门从总量减排限排、交通限行禁行、鼓励

绿色出行、城市扬尘防治、教育机构停课等方面进行研究会商，应对重污染天气黄、橙、红 3级预警状

态，分别制定明确具体的应急响应措施；负责向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和指挥部办公室报送并备案辖

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负责在收到当地气象和生态环境部门报送的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或收到市重

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要求启动辖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指示后,启动辖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组织各

职能部门开展辖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重污染天气预警

信息发布后,负责向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和指挥部办公室报送重污染天气预警情况和应急响应工作

开展情况;负责在重污染天气结束后,及时终止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报告,
报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和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定期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实施情况后评估,对重

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科学性、有效性、可行性以及取得的成效进行评估,进一步完善应急响应措施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22 指导协调广电媒体做好重污染天气预警及响应信息的发布工作 新闻传媒集团

23 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对限产、停产企业采取限电或断电措施
国网银川

供电公司


